关于庙镇2021年决算草案及2022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在上海市崇明区庙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2022年7月26日
各位代表：

我受庙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向大会报告庙镇2021年决算草案及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1年决算情况
2021年在区委、区政府及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按照一届人大十二次会议批准的预算和一届人大十三次会议批准的预算调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统一预算分配，坚持从紧从严，严把支出关口，不断提升资金效能，较好地完成了预算目标任务，确保全镇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一）2021年度镇级财政收入

年初预算收入为59100万元，年度预算调整6600万元，年终决算实现财政收入6570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其中，区级财力补助3700万元，区镇体制分成62000万元。

（二）2021年度镇级财政支出

2021年度财政支出6570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

各项支出具体明细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010.23万元。其中：

（1）人大事务支出42.73万元。主要用于镇人大活动经费和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补贴。

（2）政府行政运行支出2050.38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福利费，行政公务费，工会费以及日常维护费等支出。

（3）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982.29万元。主要用于庙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运行，基层党建运行，两新组织支部补贴等支出。

（4）群众团体事务支出32.41万元。主要用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组织等支出。
（5）纪检检查事务支出94.98万元。主要用于廉政教育等支出。

（6）宣传事务支出63.92万元。主要用于文明城区宣传支出。

（7）市场监督管理事务支出9.95万元。主要用于食品安全保险和食品安全宣传支出。
（8）财政事务及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33.57万元。主要用于庙镇财政所，庙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运行支出。

2．教育支出6.57万元。主要用于学校场地对外开放补贴以及优秀教师慰问等支出。

3．科学技术支出606.54万元。主要是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用于对注册企业的科技创新政策扶持支出。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54.62万元。主要用于庙镇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站运行，观花博和文体专项活动等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02.77万元。其中：

（1）民政管理事务支出518.96万元。主要用于庙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运行，对居委会的补助等支出。

（2）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602.5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补贴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支出。

（3）就业补助支出88.46万元。主要用于稳定就业岗位补贴，帮难互助基金和促进灵活就业征地补贴等支出。

（4）抚恤支出50.64万元。主要用于义务兵及家属优待金和三属优待金等支出。

（5）退役安置支出94.17万元。主要用于退伍军人补贴及退役士兵补助支出。

（6）社会福利支出158.32万元。主要用于敬老院经费补助和为老服务中心支出。

（7）残疾人事业支出312.45万元。主要用于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和残疾人城乡居民医疗等支出。

（8）红十字会捐助5.50万元。

（9）最低生活保障支出65.70万元。
（10）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147.30万元。

（11）拥军优属25万元。
（12）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3.68万元。主要用于村及企业老干部生活补贴，幼教、代教、兽医生活补助，移风易俗补贴，乡镇综合保险和刑释人员等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550.34万元。其中：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12.49万元。主要用于社区卫生中心运行支出。
（2）公共卫生支出79.42万元。主要用于卫生镇复审，除四害和智慧健康小屋等支出。
（3）计划生育事务支出35.69万元。主要用于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支出。
（5）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43.39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6）其他卫生健康支出179.35万元。主要用于新冠病毒防疫支出。
7．节能环保支出28513.77万元。其中：

（1）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1696.79万元。主要用于庙镇生态保护和市容环境事务所运行，岳阳医院崇明分院周边环境整治，公厕保洁，垃圾清扫清运以及三镇区综合管理等支出。
（2）自然生态保护支出3527.02万元。主要用于生态养护经费（人员经费），公共绿地养护和湿垃圾站点运行，路灯和护栏社会化养护，生活污水站点维护等支出。
（3）污染减排支出23289.96万元。主要用于企业节能减排扶持资金支出。
8．城乡社区支出8589.01万元。其中：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389.82万元。主要用于庙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运行，庙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运行，庙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运行，郊野单元规划和郁金香花展等支出。

（2）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857.18万元。主要用于鄂鸪港两岸景观提升改造，盘洪公路中心路、万北南路白改黑，宏海公路庙西段、江口南部景观提升，永乐村北沿公路次入口景观提升，禁毒工作，派出所经费，维稳专项及平安创建等支出。
（3）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建设支出6342.01万元。主要用于庙镇镇区管线综合改造，庙镇敬老院修缮，乡村振兴建设，智慧合中，庙镇党建服务中心工程，庙镇水务所办公场所修缮，宏海公路庙西南部景观提升，主干道路灯亮化工程，农村道路日常维修，机关活动中心改造，城运中心提升改造等支出。

9．农林水支出5210.78万元。其中：

（1）农业支出611.07万元。主要用于庙镇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运行，水稻家庭农场补贴，乱占耕地建房工作，农作物处置，经济普查和记账户补贴等支出。

（2）水利支出1141.70万元。主要用于庙镇水务管理所运行，2020年永乐中心河整治，河长制工作，原庙镇自来水厂厂房办公室改造以及2019年断头河整治等支出。

（3）农村综合改革支出1306万元。主要用于村级组织财政补贴支出。

（4）农业保险保费支出4.63万元。

（5）其他农林水支出2147.38万元。主要用于不规范养殖退养补贴，陈海公路两侧鱼塘还耕，永乐、猛东界河路新增方涵和庙镇便民河整治等支出。
10．交通运输支出12000万元。主要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用于对注册企业的政策扶持。

11．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2500万元。主要用于招商小区运行和对企业自主品牌建设的扶持支出。

12．住房保障支出855.37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公积金补贴等支出。
（三）2021年度区级专项转移支付决算收入和支出情况
1、2021年度区级专项转移支付决算收入23956.04万元。
2、2021年度区级专项转移支付决算支出23956.04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59.78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4.61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9.9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67.3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771.55万元，节能环保支出419.01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29.95万元，农林水支出19826.79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0万元，其他支出27.10万元。
根据上述财政决算数据，2021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平衡。
二、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各级财政收入均出现较大规模减收，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突显。上半年镇财政全面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切实加强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各项工作的资金保障，进一步落实政府“过紧日子”方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减非重点、非刚性、非急需支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年初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以及年度预算管理的指导思想，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如下：
（一）2022年上半年财政收入

2022年上半年实现财政收入49569.76万元，其中：区镇体制分成28347.95万元，区级转移支付资金21221.81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57.16%。 

（二）2022年上半年财政支出

2022年上半年财政支出49573.11万元，其中：镇级财政支出38573.71万元，区级转移支付支出10999.40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57.16%。
各项支出具体明细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443.52万元。其中：
（1）人大事务支出6万元。主要用于人大代表履职和人大活动等支出。
（2）政府行政运行支出1143.01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福利费，行政公务费，工会费以及日常维护费等支出。
（3）纪检检查事务支出4.66万元。主要用于廉政教育支出。

（4）宣传事务支出103.05万元。主要用于文明宣传支出。

（5）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696.27万元。主要用于庙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运行，基层党建等支出。

（6）群众团体事务支出3.25万元。主要用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组织等支出。
（7）市场监督管理事务支出2万元。主要用于食品安全宣传支出。
（8）财政事务及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85.28万元。主要用于庙镇财政所，庙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运行支出。

2．教育支出0万元。
3．科学技术支出0万元。

4．文化旅游体育及传媒支出49.86万元。主要用于观花博结算支出，文体专项活动等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01.56万元。其中：

（1）民政管理事务支出291.63万元。主要用于庙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运行和居委会的补助支出。

（2）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289.09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补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支出。
（3）就业补助支出128.47万元。主要用于征地人员灵活就业补贴，稳定就业补助和帮难互助基金等支出。

（4）抚恤支出119.93万元。主要用于优抚对象补助和三属优待金等支出。
（5）退役安置支出8万元，主要用于无军籍退休职工养老金和退役安置补助支出。
（6）社会福利支出66.76万元。主要用于为老服务中心和敬老院补助等支出。

（7）残疾人事业支出295.82万元。主要用于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残疾人阳光基地和残疾人组织建设等支出。
（8）红十字事业支出0.32万元。主要用于博爱家园建设支出。
（9）最低生活保障支出48.90万元。
（10）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272.99万元。主要用于2019年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尾款支出。
（11）其他生活救助支出77.66万元。主要用于特困人员生活补助和粮油帮困补助支出。
（12）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1.99万元。主要用于村及企业老干部生活补贴，幼教、代教、兽医生活补助以及退管会人员生活补助等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1811.86万元。其中：
（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126.46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人员医疗保险支出。
（2）公共卫生支出0.34万元。主要用于智慧小屋维修支出。

（3）计划生育事务支出32.31万元。主要用于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支出。
（4）医疗救助支出460.45万元。主要用于医疗救助补助对象和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支出。

（5）优抚对象医疗支出17.30万元。主要用于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支出。
（6）其他卫生健康支出1175万元。主要用于新冠病毒防疫支出。
7．节能环保支出27658.36万元。其中：

（1）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900.33万元。主要用于庙镇生态保护和市容环境事务所运行，市政管网养护，农作物废弃物处置和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等支出。

（2）自然生态保护支出6358.31万元。主要用于生态养护经费（人员经费），路灯社会化养护，岳阳医院崇明分院周边环境整治和生活污水站点维护等支出。

（3）污染减排支出20399.72万元。主要用于企业节能减排扶持资金支出。

8．城乡社区支出7357.25万元。其中：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546.30万元。主要用于庙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运行，庙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运行，庙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运行等支出。

（2）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支出110.03万元。主要用于维稳专项工作，法律顾问专项，派出所经费和安全生产工作等支出。
（3）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2750.68万元。主要用于镇区管线综合改造，农村道路日常维修，小区雨污水纳管镇级配套，鄂鸪港两岸景观提升，宏海公路东侧景观提升，智慧合中，乡村振兴建设，沼气站点拆除项目以及合中村合中南路道路整治等支出。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3950.24万元。主要用于减量化补助。
9．农林水支出5823.34万元。其中：

（1）农业农村支出514.75万元。主要用于庙镇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运行，绿色有机认证补贴，农机购置、农机报废补贴和蔬菜上图补贴等支出。

（2）林业与草原支出1268.76万元。主要用于林业养护经费和公益林、廊道养护专项支出。
（3）水利支出3192.41万元。主要用于庙镇水务管理所运行，万安港整治，庙中村等26条村级河道防坍工程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等支出。

（4）农村综合改革支出707.70万元。主要用于村级组织财政补贴。
（5）其他农林水支出139.72万元。主要用于庙镇便民河整治，2021年度扶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支出。

10．交通运输支出0万元。
11．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2238万元。主要用于招商小区运行和对企业自主品牌建设的扶持支出。

12．住房保障支出389.34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公积金补贴以及购房补贴支出。
13．其他支出0.02万元。主要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专项支出。
下半年，镇财政工作将紧扣全年工作目标任务，强化收支管理，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提高资金保障能力。坚持“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集中财力支持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高乡村振兴，重大生态项目等保障能力，确保资金和政策落实到位。将政府“过紧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继续深入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加快盘活存量资金，加大统筹力度，减少资金沉淀，进一步提升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为“康养小镇·幸福庙镇”建设做好强有力的财力保障。
各位代表，2021年决算实现收支平衡，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有效地促进了本镇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下半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全面完成2022年预算目标，服务庙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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